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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

T

厂

企
业
国
有
资
产
交
易
信
息

企业产权转让信

息 预披露

转让标的基本情况；转让标的企业的股东结 构

；产权转让行为的决策及批准情况；转 让

标的企业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和最近

一期财务报表中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，包
括但不限于资产总额、负债总额、所有者

权益、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(转让参股权

的，披露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中的相应
数据);受让方资格条件(适用于对受让信

方有特殊要求的情形)。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迸公共资源

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》

(国办发(2017)97号)、《企业
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

(国资委、财政部2016年第32号

令)、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

发山西省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

息公开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(晋政办发(2018)99号)

因产权转让导致
转让标的企业
的
实际控制权发生

转移的，转让方应
当在转让行为获

批后10个工作日
内，通过产权交易
机构进行信息预
披露，时间不得少
于20个工作日

转让方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(山西省·晋城
市)产权交易机构网站 √ √

37
企业产权转让信

息 披露

转让标的基本情况；转让标的企业的股东结 构

；产权转让行为的决策及批准情况；转 让

标的企业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和最近

一期财务报表中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，包

括但不限于资产总额、负债总额、所有者

权益、营业收入、净利润等(转让参股权

的，披露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中的相应

数据);受让方资格条件(适用于对受让

方有特殊要求的情形);交易条件、转让

底价；企业管理层是否参与受让，有限责

任公司原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；竞价

方式，受让方选择的相关评判标准；其他

需要披露的。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
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》

(国办发(2017)97号)、《企业

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

(国资委、财政部2016年第32号驚

令)、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

发山西省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

信息公开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(晋政办发(2018)99号)

及时公开，正式披
信 息 时 间 不 得
少于20个工作日

转让方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(山西省·晋城
市)产权交易机构网站 √ √

38
企业产权转让成交

公告

交易标的名称、转让标的评估结果、转让底 价

、交易价格。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

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》
(国办发(2017)97号)、《企业

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

(国资委、财政部2016年第32号
令)、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

发山西省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

信息公开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(晋政办发(2018)99号)

及时公开，公告期

不少于5个工作0
产权交易机构 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(山西省·晋城

市)产权交易机构网站
√ √












